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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照明电器CCC认证企业告知书

广东省各照明电器CCC认证生产企业：
为有效落实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照明电器产品质量提升的工作部署，全面提升CCC认证质量与公信力，现将广东省照明电器产品CCC认证相关认证流程的特殊要求通告如下：
一、认证申请
（一）企业提交认证申请时应确保能生产和提供申请认证各型号的产品，认证机构/指定实验室将在生产企业生产线末端和仓库随机抽样用于型式试验的合格产品。抽样完成后当场封样并由生产企业盖章并与抽样人员双方人员共同签字。封样后由企业/抽样人员将样品送达指定实验室。若型式试验检测结果不合格，企业整改后将重新现场抽样。
（二）型式试验样品要求：除型式试验方案内已确定需要抽样检测的型号之外，一次申报型号50个以上的认证申请还需对申请单元所覆盖的产品抽样进行一致性核查。50个（含）—100个型号随机抽查2%（向上取整），100个（含）以上型号随机抽查3%（向上取整）。
（三）为确保整机中关键件备案的真实性，对于照明产品备案的关键件清单中获得CCC和自愿认证的关键件，企业应向型式试验的指定实验室提交关键件制造商的授权证明。企业从销售渠道购买的关键件，应提交完整的关键件制造商-销售商-照明生产企业的授权证明证据链。
二、认证检查
（一）除A类工厂外，其他获证企业证后监督检查均采取飞行检查方式。
（二）现场检查仅限被检查企业在册、与其建立稳定劳动或任职关系的人员参加（必要时将查看相关人员身份信息、劳动用工协议、社保记录等核验身份），严禁咨询代理机构人员参与，一经发现立即中止现场检查。
（三）生产企业质量负责人或授权委托人应全程参与现场检查，检查组将通过提问、实操、指定试验等方式确认质量负责人、关键工序操作人员、检验人员等关键岗位人员专业能力。
三、监督抽样
（一）为强化认证产品质量监督，年度监督检查同时实施监督抽样检测，结合企业分类管理要求，监督抽样方案如下：
1.A类生产企业两年1次，按照不同产品类别（灯具、镇流器）抽取，每个产品类别抽取1个型号，每个型号抽取2台样品；
2.B类生产企业1年1次，每个产品类别、每个生产者各抽取1个型号，每个型号抽取2台样品；
3.C类生产企业，1年1次，覆盖所有安全分标准和生产者，确保每个安全分标准至少1个型号，每个型号抽取2台样品；
4.D类企业1年1次，覆盖所有安全分标准和生产者，并确保每个安全分标准至少2个型号，每个型号抽取2台样品。
（二）如企业现场无满足覆盖要求的抽样产品，应提供有效的市场销售渠道，CQC从市场流通领域实施抽样。如在规定时间（10个工作日）内未能抽到样品，CQC将对相关证书按规定暂停处理。
四、质量检测不合格的证书处置
（一）认证监督抽样检测不合格，按以下要求暂停证书：
1.抽样检测不合格产品的生产者即生产企业时，暂停对应分标准的全部证书；
2.抽样检测不合格产品的生产者与生产企业不同，不仅暂停对应分标准的全部证书，还将暂停该生产者全部证书。如该生产者其他分标准证书的抽样检测合格，则该分标准证书维持有效。
（二）政府监督抽查涉及CCC认证项目不合格的，采取以下措施：同一生产企业同一产品类别（1001和1002），24个月内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检不合格数≥2、省级监督抽检不合格数≥3或各级总监督不合格数≥5，且属于生产企业质量责任的，将撤销生产企业该照明电器产品类别的全部CCC认证证书，并通报生产企业属地市场监管部门。
（三）如生产企业出厂、销售未获CCC认证的强制性认证目录内产品，经市场监管部门正式确认并通报后，CQC将根据通报函中对企业证书处理的要求，撤销该生产企业对应产品类别的所有CCC证书。
五、上述要求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如有调整将另行通知。

